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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平县森林防火指挥部
关于进入2019年度森林防火期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：
根据《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》规定，从 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全县进入森林防火期， 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防火高火险期。在森林防火期内，为严格火源管理，有效防控森林火灾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，促进全县生态文明建设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在林区、林缘禁止下列行为：
（一）吸烟、烧纸、烧香、烧蜂、烧荒、烤火、野炊、使用火把照明、焚烧垃圾、燃放烟花爆竹和孔明灯；
（二）使用烟熏、火攻、电击等方式狩猎；
（三）携带火种、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其他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物品进入林区；
（四）擅自实施烧除、炼山造林、勘察、开采矿藏和建设工程的野外用火；
（五）擅自进行烧灰积肥、烧秸秆、烧炭等野外农事用火；
（六）其他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。
二、因农事生产等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，应当向所在地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提出申请，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批准，并报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备案。高火险期内，严禁一切野外用火。
三、对违反规定在林区野外用火的，由林业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。因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，森林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四、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灾隐患或者森林火灾，应当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拨打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24小时值班电话0877-7022215报告火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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